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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校區-舊生修讀新制通識課程之抵免規定 

說明： 

一、 本案業經博雅教育中心108年6月21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中心會議討論

通過。 

二、 第一校區新舊制通識課程抵免如下： 

(一) 舊生(106學年度以前入學)選修以下課程，可認抵通識課程學分： 

科目名稱 
學分/

時數 

新生可認抵課群 

(107 及 108 學年度入學) 

舊生可認抵課群 

(106 學年度以前入學) 

臺灣古蹟與歷史 

2/2 

歷史與多元思維 人文與史哲課群 

環境資源與保育 科技與環境永續 科技與創新課群 

文化體驗與藝術實踐 美感與人文素養 人文與史哲課群 

故事創作與文案設計 美感與人文素養 人文與史哲課群 

區域振興與社會創新 社會與知識經濟 社會與國際課群(原舊課) 

社會變遷與法治 社會與知識經濟 社會與國際課群 

設計思考-食漁教育 科技與環境永續 科技與創新課群 

海洋流言終結者 科技與環境永續 科技與創新課群 

(二) 舊生(106學年度以前入學)選修新制課程「應用倫理學-工程倫理」可認抵舊制之院通識

「工程倫理」課程。 

部別 學制 舊科目名稱 
學分/

時數 
新科目名稱 

學分/ 

時數 

日間部 四技 工程倫理 2/2 應用倫理學-工程倫理 2/2 

 


